
由於 貴子弟未能在現階段獲得一個自

行分配學位，教育局將會以書面通知 貴家

長，於 2009 年 1 月 17 日至 18 日前往居

住地區內的統一派位中心為 貴子弟辦理選

擇學校手續，以便統一派位。如果 貴家長希

望 貴子弟入讀本校，而 貴子弟居於本區，

請在派位選校時，在甲部與乙部之第一志願選

擇本校；若 貴子弟居於他區，請在甲部之第

一志願選擇本校。 


